关于做好2020年研究生各类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依据学校工作安排，现下发2020年研究生各类奖学金评定工作通知，请各学院按照文件要求拟定并公布各类奖学金评审方案，于10月23日之前完成各类奖学金评选工作，并向研工部提交相关材料。
各项评审通知见附件。

研究生工作部
2020年10月9日

附件：
1、 南京邮电大学关于评审2020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通知
2、 关于申报2020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通知
3、 南京邮电大学关于2020年非定向博士科研补助评审的通知
4、 关于2020年评选“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研究生单项奖”、
“企业奖”的通知















附件1
南京邮电大学关于评审
2020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通知

各学院：
[bookmark: _GoBack]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教财[2012]342号）（附件1）、《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19〕19 号）、《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有关工作的通知》（苏教助函〔2020〕17 号）和《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修订）（校研发〔2014〕10号）精神，现就做好本校2020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高校中表现优异的全日制研究生。各学院分配名额见附件2。
二、申报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
三、填表要求
1．符合条件的研究生认真填写《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附件3）并双面打印一式2份（一份交由研工部报送省教育厅，一份留存研究生档案），其中“申请理由”限表格内填写，不要加页；“申请理由”应当全面详实，能够如实反映学生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道德品质优良等，字数控制在350字左右；
表中“推荐意见”由导师填写，应当叙述具体、简明扼要，内容在100字左右，不能只简单填写“同意推荐”；
“评审情况”由学院评审委员会填写；
“基层单位意见”由学院领导填写并加盖学院公章；
推荐人、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基层单位主管领导同志必须签名，不得由他人代写推荐意见或使用签名章。
2．博士研究生同时填写基本信息汇总表（附件4）一式1份。
3．硕士研究生同时填写基本信息汇总表（附件5）一式1份。
4．表格上报一律使用原件，不得使用复印件。
四、评审原则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教育法规，杜绝弄虚作假。
国家奖学金与优秀研究生原则上应当兼评，但不兼得。
五、评审程序
    1．学院成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学院主要领导任主任委员，研究生导师、行政管理人员、学生代表任委员。
    2．各学院根据本学院实际依据本实施细则制定具体的评审方案、刊物榜或评分标准，报研究生院批准后向研究生公布。请各学院于评审前将具体的评审方案、刊物榜或评分标准报研究生院审批。
3．学院要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对代表性科研成果的数量和级别进行认定； 
4． 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对本学院申报材料进行初步评审，确定本学院拟获奖学生名单，并在学院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可在公示的同时，提交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进行审定；
    5．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对各学院上报的获奖名单进行审定，审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6．学校将评审工作情况和评审结果报至江苏省级财政、江苏省教育厅。
六、时间节点
    参评科研成果（论文等）、成绩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1日，且在本时间点前未参加过上一年度评优的科研成果（论文等）方可参评。学院汇总评审相料于10月23日前递交研究生工作部。
    七、上报材料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一式2份，务必双面打印；
2．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成员名单1份（格式见附件6）；
3．以学院为单位按博士和硕士两个类别汇总后的申报人基本信息汇总表（格式见附件4、附件5）各一式1份，同时反馈以上表格电子版。
电子材料发“ygl@njupt.edu.cn”，纸质材料交研究生工作部办公室（仙林行政南楼440室）。
八、盖章和签字要求
    各类材料中需要盖章和签字之处，上报材料时需要全部完成。  
南京邮电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2020年9月28日





附件2
关于申报2020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通知

各学院：
请按照《南京邮电大学江苏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校研发〔2019〕8号）做好2020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报和评审工作，并请于10月23日完成评审工作，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2018级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2019级、2020级全日制非定向硕士、博士研究生，各学院申报名额见附件1、附件2和附件3。
二、申报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
5．无违纪行为。
三、填表要求
1．填写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汇总表（附件4、6、8）一式1份。
2．填写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汇总表（附件5、7、9）一式1份。
四、评审原则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审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有关教育法规和文件，杜绝弄虚作假。
五、评审程序
    1．学院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学院主要领导任主任委员，研究生导师、行政管理人员、学生代表任委员。
    2．各学院根据本学院实际依据本实施细则制定具体的评审方案、刊物榜或评分标准，报研究生院批准后向研究生公布。请各学院于评审前将具体的评审方案、刊物榜或评分标准报研究生院备案。参评科研成果（论文等）、成绩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1日，且在本时间点前未参加过上一年度评优的科研成果（论文等）方可参评。
3．学院要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对代表性科研成果的数量和级别进行认定； 
4． 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对本学院申报材料进行初步评审，确定本学院拟获奖学生名单，并在学院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可在公示的同时，提交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进行审定；
    5．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对各学院上报的获奖名单进行审定，审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六、上报材料
    请各学院按时完成评审工作，并将所有材料提交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上报材料以学院为单位，按博士和硕士两个类别汇总学业奖学金名单一式1份，加盖学院公章，同时将表格电子版本发至ygl@njupt.edu.cn. 。

南京邮电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2020年9月29日







附件3
南京邮电大学关于2020年非定向博士
科研补助评审的通知

各学院：
请按照《关于学校资助非定向博士研究生科研补助的决定》（校研发〔2019〕7号）的精神，做好2020年非定向博士研究生科研补助的评审工作，并请于10月23日完成评审工作，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2019级、2020级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各学院分配等级名额《南京邮电大学2020年非定向博士研究生科研补助等级名额分配一览表》见附件1。
二、申报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
5．无违纪行为。
三、填表要求
按附件要求将评定结果填入《南京邮电大学2020年非定向博士研究生科研补助评审信息汇总表》，见附件2。
四、评审原则
评审工作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有关教育法规和文件，杜绝弄虚作假。
五、评审程序
    1．参照《南京邮电大学江苏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校研发〔2019〕8号）评定组织和程序进行评选，依托学院成立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完成评审工作。
    2．各学院根据本学院实际依据本实施细则制定具体的评审方案、刊物榜或评分标准，报研究生院批准后向研究生公布。请各学院于评审前将具体的评审方案、刊物榜或评分标准报研究生院备案。参评科研成果（论文等）、成绩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1日，且在本时间点前未参加过上一年度评优的科研成果（论文等）方可参评。
3．学院要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对代表性科研成果的数量和级别进行认定； 
4． 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对本学院申报材料进行初步评审，确定本学院拟评等级的学生名单，并在学院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六、上报材料
    请各学院按时完成评审工作，并将所有材料提交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上报材料以学院为单位，《南京邮电大学2020年非定向博士研究生科研补助评审信息汇总表》1份，加盖学院公章；汇总表的电子版本发至ygl@njupt.edu.cn 。

南京邮电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2020年9月29日





附件4
关于2020年评选“优秀研究生”、
“优秀研究生干部”、“研究生单项奖”、“企业奖”
的通知
各学院：
    2019—2020学年“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 、“研究生单项奖”、“企业奖”评选工作正式启动，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1、请各学院根据《南京邮电大学优秀研究生评选及奖励办法》（校研发〔2017〕16号）、《南京邮电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励评选办法》（校研发〔2012〕13号）、《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单项奖”奖励评选办法》（校研发〔2012〕14号）及各类企业奖学金评选办法的要求，严格评奖条件、程序，评审结果需须公示5个工作日。
2、参评论文（科研成果）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1日，且在本时间点前未参加过上一年度评优的论文（科研成果）方可参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企业奖学金”须与优秀研究生兼评，但不兼得。
3、如果使用“用稿通知”参评必须有公示和记录，毕业前不能提供原件的，奖状和奖学金须退回学校。
4、附件内容：《南京邮电大学2020年优研、优干、单项奖、企业奖审评名单》见附件1；《南京邮电大学2020年研究生综合类奖学金名额分配一览表》见附件2；《南京邮电大学企业奖学金申请表》见附件3。
材料以学院为单位统一上报，书面材料需经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于10月23日前报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同时报电子版一份： ygl@njupt.edu.cn。
南京邮电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2020年9月28日

